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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

之终止协议>》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10 月 15日召

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于 2020年 11月

2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

议案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。2020 年 10 月 15 日，公

司与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新能源二

期基金”）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

认购协议》”）。 

 本次签署《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书>之终止协议》是公

司终止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相关事项。2021 年 4 月 22 日，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

止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及《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

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新能源二期基金签署《<附条件生效的

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终止协议》”）。新能源二期

基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永刚、王文娟夫妇控制的公司所管理的基金，本次交易

涉及关联交易。 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2021 年 4月 22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



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

及《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夏柱兵先生、胡智慧先生、李国兵先生在董

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

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同日，公司与新能源二期基金签署了《终止协议》。

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相

关事项，本次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关联方介绍 

企业名称：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12月 19日 

注册资本：155,556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文苑路 188号筑梦新区 1号楼 616-1室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安徽金通新能源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。 

2、关联关系 

新能源二期基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永刚、王文娟夫妇控制的公司所管理

的基金，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。 

三、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同意，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终止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双方在《股份认

购协议》项下的全部权利及义务均告终止。  

2、双方确认，在《股份认购协议》有效期间，双方妥善履行各项权利义

务，双方均无违约或需承担赔偿/补偿责任等情形，双方对于《股份认购协议》

的终止无任何争议、纠纷。  

3、双方确认，双方就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的履行或终止不存在任何尚未解决

之事项、争议，双方对对方就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约定事项的履行情况（包括但不

限于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

事宜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等）均无异议，双方均承诺不以任何方式，就《股份

认购协议》的履行、终止或任何因终止而发生的赔偿、补偿及其他费用，向对方



提起任何法律上或非法律上之请求或主张任何违约责任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终止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，是基于外部环境、公司实际情况

及发展规划做出的审慎决策，本次签署《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

议>之终止协议》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是终止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，不

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与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五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 

1、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新能源二期基金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涉及关联交易事项

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 

本次与新能源二期基金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终止2020

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相关事项。公司终止此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是

基于公司内外部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

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 

2、独立董事对与发行对象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

意见如下：  

本次与新能源二期基金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终止2020

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相关事项，是资本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实际情况、未

来发展规划需要等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

成不利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上述事项在提交董事会

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及会议表

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本次与新能源二期基金

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 

本次与新能源二期基金签署《终止协议》涉及交易事项是公司终止2020年非

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相关事项，是资本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实际情况、未来发

展规划需要等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

利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 

3、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 

4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 

5、《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23日 

 


